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
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27.5万元人民币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。报价包含项目完成所需的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2、 项目名称：户部山商城日常清洁养护及秩序维护服务
三、 项目范围内容：
 1、保洁及绿化养护，固定设施维修作业范围:道路快慢车道间及广场、街巷、人行道、建筑物两侧墙到墙（无建筑物立面的按照甲方要求）之间绿岛、绿化带、沟渠、裸露地面的保洁。户部山街区保洁面积为3.92万平方米,道路人工清扫保洁双班清扫：早七点前普扫完毕，晚十点结束环卫工作。同保洁区域的绿化养护作业应保证绿化种植密度完整，外观规整，定期修剪，定期实施防虫害作业。同保洁区域的固定设施维修作业包括：路面维修，房屋外立面修复，及区域内公共设施维护等。保证及时修复及报备。
2、秩序维护作业范围:户部山街区，加强现管理范围内的安全管理、消防管理及车辆管理服务。维护街区内公共安全秩序服务，保障街区活动秩序、安全，建立、完善巡更制度，配合公安机关、城市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对街区24小时巡逻管理，处置应急突发事件。
3、作业内容：
（1）道路保洁（路面保洁、机械化作业、环卫设施管养维护）;(2)道路绿化带捡拾;(3)野广告清理、护栏清洗;(4)道路垃圾前端分类收集运输;(5)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的垃圾清理、停车线施划及停车秩序规范;(6)楼梯通道保洁及立面清洗;(7)下水管网、化粪池的清淤、疏通；(8)作业范围内的除雪、重大活动保障等应急任务；(9) 管理中心、环卫管理机构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。(10)公共场所秩序维护(11)保障消防安全(12)车辆管理(13)24小时巡查治安保卫(14)固定设施外立面维护及公共设施维修(15)区域内绿化日常养护

四、本项目服务期为一年。
五、服务人员配备要求：
1、项目经理（项目负责人）不少于 1 人；秩序维护服务人员不少于24人；保洁及维修养护服务人员不少于16人。
2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;
3、智力正常、身体健康、五官端正 ;
4、政治历史清楚、品行端正、思想作风正派。
5、遵纪守法观念强，能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
六、其他要求:
1、合同执行期间，如出现重大服务缺陷，采购人有权扣留缺陷出现之日起的费用，直至缺陷更正，如中标人对综合管理缺陷不予更正，采购人有权另请其他单位更正，所发生的费用在综合管理费用中扣除。
2、工作到岗考核制度。采购人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核查。
3、项目经理(项目负责人)每周工作不少于 5 天， 每天工作不少于 6 小时，非正常原因不得换人，如需换人，应提前 15日通知采购人，并委派不低于原项目负责人资质、业绩的项目负责人主持工作，且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否则须向采购人支付贰万元违约金。新换项目经理(项目负责人)有一个月试用期，如无法派出符合采购人要求的项目负责人主持工作或试用期不合格，则视为没有能力继续承担本项目工作，采购人有权勒令中标人中途退场，且不予结算费用。
4、如遇采购人有重大基建等特殊情况(工作量减少或增加幅度较大时)，采购人将提前15日告知乙方，合同内容经双方协商调整。
5、需采购人配合的工作: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，如能中标，在服务过程中需要采购人配合的工作和需要提供的条件。
6、投标人根据项目所需自备服务用具等物品，以保证本项目顺利实施。采购人不提供任何物品及技术、服务支持。
7、中标人应对其招用的所有人员缴纳社会保险，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内。
七、其他见招标文件第五章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。
供应商必须说明其是否响应采购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服务内容与要求，如果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，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，未列出的视同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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